附件：
东北大学关于制定本科专业（含大类）培养计划论证报告的指导性意见


一、本科专业（含大类）制定培养计划论证报告内容
1. 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
定位是否准确，目标是否明确，是否适应社会发展需求。
2.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
是否能满足培养目标要求，是否有课程改革特色等方面，是否体现创新精神与能力培养。
3. 课程体系的完整性
课程体系设计是否体现培养目标，专业主要课程是否得到保证，课程及学时设置是否科学合理。
4. 实践环节 
实践教学体系设计是否体现培养目标，是否有效保障实践能力培养。
5. 课程安排与进度安排
课程或实践环节安排是否合理（课程设置顺序是否正确，各个学期课程学时是否平衡）
二、本科专业修改培养计划须有会议纪要
[bookmark: _GoBack]会议纪要包括以下内容：会议时间、地点、参加人员（校内、外专家（包括行业专家），其中校外高校专家原则上应从“985”“211”高校中聘请）、论证的内容及结论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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